
论文著作权许可使用协议
一、全体作者同意，将论文整体及相关附件的全部复制传播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广播权、表演权、翻译权、汇编权、改编权等著作财产权许可给《北京警察学院学报》编辑部（下称“期刊社”）使用，期刊社有权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使用：

1.包括但不限于以各种已知或将来可能出现的形态、格式和介质，如光盘、磁盘、网络等形式，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广播或其他传播方式使用许可内容；
2.翻译、改编、汇编该论文，以及利用该论文中的图表，摘要或任何部分衍生其他作品；

3.除本刊自行使用外，本刊有权许可第三方平台（含中国知网）等行使上述权利。

二、许可期限：著作权保护期限。
三、许可使用范围：全球范围。
四、许可费用：论文录用后，本刊向作者一次性支付稿酬及许可费（含转许可费），标准另行商定。
五、知识产权承诺：论文作者保证该论文为原创作品并且不涉及涉密和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问题，若发生侵权或泄密问题，一切责任由论文作者承担。
六、作者服务：为协助作者的科研、学习、创作与发表，本刊及相关许可平台向作者提供系列服务。相关服务以第三方平台公示为准。
七、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期刊社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八、本许可协议在作者通过系统投稿之前，须详细阅读本协议书，如认可本协议所有条款规定，请勾选“同意”按钮即可投稿，在投稿成功之后本协议书自动生效。若所投论文最终未被录用的，则本协议自动失效。


